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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是一所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国家教育部备案、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国有公办全日制

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院面向全国招生，是一所集学历教育、

职业教训、培训、技能鉴定、就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职业

学院。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现设有党政办公室、组织（宣传

统战）部、人事处、财务处、纪委办公室、教务处、高教研

究所、学生工作处、保卫处、招生处、就业处、后勤（资产）

管理处、继续教育中心、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工会、团委、

图文信息中心、建筑工程系、经济管理系、机电工程系、计

算机信息工程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基础部、下

埠教学点、大富教学点，共 25 个机构。

2022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编制人数小计 354 人,其

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354 人。实有人数小计 334 人,

其中：在职人数小计 241 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241 人。

退休人数小计 77 人,遗属人数 16 人。在校学生 11401 人,其



中：专科生人数 9313 人，其他学生人数 2088 人。

第二部分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2022 年单位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三部分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2022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2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收入预算总额为 8363.8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173.83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821.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595.60 万元;教育收费资

金收入 30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800 万元;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1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4.35 万元;国库集

中支付网上结转 442.6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68.81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2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支出预算总额为 8363.8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173.83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5170.1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496.0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959.1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6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 万元,资

本性支出 30 万元；项目支出 3193.7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增加 1669.91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87.6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831.8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20.5 万元,资

本性支出 850.53 万元,其他支出 3.25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国防支出 3.25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3.25 万元;教育支出 8360.5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

排增加 1170.57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4146.7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减少 705.5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995.82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61.5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37.5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1292.50万元;资本性支出

880.5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745.18 万元;其他支出

3.2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25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2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为 4821.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595.6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教育支出 4821.2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2070.1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3081.7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053.1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 万元。项目支出 2751.1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2486.1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87.6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5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20.5

万元,资本性支出 49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属非行政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无机

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2 年政府采购总额 84.2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预算 70.2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

预算 14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本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中：

一般公务用车 4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

2022 年本单位预算没有安排购置车辆，没有安排购置单

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九）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项目情况说明

1.提前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



按照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

关要求，结合我院实际进一步完善和明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标准和工作程序，提高认定精准度，确保符合条件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相应资助。

2）立项依据

（1）《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9

号）；

（2）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教育厅转发《财政部 教育

部关于调整职业院校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赣财教〔2019〕

15 号）；

（3）《关于做好 2019 年高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及资金

发放工作的通知》（赣助中心〔2019〕26 号）；

（4）《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学生资助补

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赣财教指﹝2021﹞57 号）。

3）实施主体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实施方案

为贯彻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的意见》（赣府发〔2007〕20 号）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关于《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

实施细则》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评审方



案。

资助对象：全日制高职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

活费用开支。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根据当年学院贫困学生实际情况分为 2-3 个档次，分别

为每生每年 4400 元、3300 元和 2200 元。

高校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

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违法违

纪行为（无“外宿”、打架等违纪行为），未受学校的处分

和通报批评；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秀，无任何不良信誉记录

和任何违反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的行为；

（4）热爱所学专业，勤奋学习，积极上进，无旷课旷

考行为；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无任何铺张浪费行为

（没有高档消费品，没有酗酒、大吃大喝等不良行为，没有

不良消费现象）；

（6）积极参加学院、系（部）组织的各项活动。

家庭经济困难的确定：

（1）各系（部）和学生资助办应在新生入学后一个月



内完成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格认定工作，建立贫困生档案。

（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划分为三个档次：特殊困

难、困难和一般困难。

（3）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重点考虑列为特殊困难等

级：

a、孤儿、烈士子女等优抚家庭子女，精准扶贫建档立

卡户、城镇低保户、城镇特困救助供养、支出型贫困户的家

庭子女；

b、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或父母年老多

病，家庭经济来源很少；

c、来自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

d、家庭经济基础差且又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

事件，人身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

（4）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考虑列为困难等级：

a、单亲家庭，或父母年老体衰，劳动力弱，在校读书

子女多，家庭经济来源少；

b、父母双方下岗且再就业能力差，父母一方下岗或父

母双方收入很低；

c、国家级贫困县、乡的农村家庭子女，且劳动收入低，

人均收入低；

d、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

e、其他情况，有相关佐证证明材料，且经学院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核查认可的。

（5）困难程度低于以上各类情况之一者；或者虽有以

上情况之一者，但有电脑等物品的，应考虑列为一般困难等

级。

申请国家助学金学生的资格审查：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国家助学金的评比：

（1）受到学院行政或党团组织警告（含警告）以上处

分者；

（2）恶意拖欠学费者；

（3）无故旷考、缺考者；

（4）家庭经济困难又不主动参加勤工助学，或在勤工

助学等活动中表现不好者；

（5）有高档电脑、高档手机、摩托车、汽车等奢侈品

者；平时经常在外请客、吸烟、酗酒、挥霍浪费者；

（6）隐瞒家庭经济情况，弄虚作假欺骗学院者。

评选程序和办法：

（1）各班辅导员或班主任务必组织全班学生认真学习

学院评定国家助学金的有关文件。

（2）本人申请。符合基本申请条件的学生由本人提出

申请，填写《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并附乡镇以上单位出具

的贫困证明。

（3）班内评选。辅导员（班主任）在组织本班国家助



学金评审时，要广泛听取同学意见，民主评议，遴选出候选

资助对象，确定本班获助学生名单和资助档次；并在班内公

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系（部）。

（4）系（部）审核。各系（部）评审领导小组根据班

级评议结果，认真审查各班上报的候选资助对象是否符合评

选条件 ，并在学院划拨的国家助学金名额内综合全系贫困

学生的情况确定本系（部）获助学生名单和资助档次，公示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学院资助中心。

（5）学院审批、公示。在各系（部）评选工作的基础

上，学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全体成员

进行审批，同意后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

示。

（6）学院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省财政厅和教育厅。

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1）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如学生个人或班级对国家助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可向

所在系（部）、学院逐级提出申诉。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

现，严肃查处；

（2）国家助学金专款专用，学院将国家助学金一次性

发放给获助学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挪

用和挤占；

（3）系（部）要做好获得国家助学金学生的教育和引



导工作，监督、指导学生合理使用国家助学金。严禁学生用

国家助学金请客、送礼、吃喝、高消费及其他非法用途。一

经发现将追回国家助学金，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

（4）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应首先用国家助学金缴纳

所欠学校学杂费用；

（5）在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

符合有关条件的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

奖学金或其他奖学金。

本评审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注：已经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如发生违纪、违法事件

将停发其国家助学金并退回省资助中心。

5）实施周期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6）年度预算安排

2022 年年初安排 1508.1 万元，下半年针对 2022 级入学

学生情况再做相应调整。

7）绩效目标和指标



二、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

算安排 0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

因是：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

原因是：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

是：近年来未安排购置公务用车。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

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1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高等职业教育（项）：

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职业大学、专科职业教育等方面

的支出。

（二）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中等职业教育（项）：

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等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三）国防支出（类）国防动员（款）兵役征集（项）：

反映用于兵役征集等方面的支出。



三、单位涉及的专业名词

无。


